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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浙商银行”）2021 年度不进

行普通股股利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以及相关监管问答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

在方案实施后发行。经考虑本公司配股进程、未来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建议 2021 年

度不进行普通股股利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同时，为保障合理投资回报，

执行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本公司将视配股进程考虑股利分配事宜。 

 

一、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建议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按 2021 年度审计后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人民币 12.45 亿元。 

（二）根据《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 号）规定，按照

风险资产期末的 1.5%差额计提一般风险准备人民币 25.80 亿元。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以及相关监管问答

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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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经考虑本公

司配股进程、未来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建议 2021 年度不进行普通股股利分配，也不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同时，为保障合理投资回报，执行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本

公司将视配股进程考虑股利分配事宜。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说明 

（一）2021 年，全球经济有所复苏，但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面临供给出现扰动、

通胀不断上升、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等多重挑战。在此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需加大普惠小微、碳达峰碳中和、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二）近年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不断加强，

对各类资本的合格标准和计量要求进行了严格审慎的规定。商业银行需不断增强风险

抵御能力，资本充足率水平需保持合理水平，为可能提高的监管要求预留空间和为长

期战略发展目标保驾护航。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以及相关监管问答

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

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公司 2021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配股进程、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的要求，留存未分配

利润用于公司加强资本积累，聚焦主责主业，深化金融科技创新，全力服务实体经济

和践行普惠金融，支持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股东长期回报。为保障合

理投资回报，执行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本公司将视配股进程考虑股利分配事宜。 

三、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交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3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浙商银行2021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21年度不进行普通股股利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是为了确保配股的顺利实施，有利于促进浙商银行长远发展。同意将本方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其决策

程序符合《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